
 

 

華南產物貨物運送人責任保險調度車輛附加條款 

106.03.31 (106)華產企字第 070 號函備查 

 

本保險契約經特別約定，擴大承保被保險人向同業調度車輛於執行業務過程中發生本保險單

所承保之意外事故，依法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，而受賠償請求時，本公司對被保險人負

賠償之責。  

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，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，依本附加條款規定辦理，其他事項仍

適用主保險契約條款之規定。 

 
  

 


